凤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图
[bookmark: _GoBack]1.供应商书面投诉：在知道或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凤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科提出书面投诉。诉。



↓
2.接收：凤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科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供应商提交的书面投诉。




 ↓3.审查：凤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科收到书面投诉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投诉内容或提交材料需补正的，应在收到书面投诉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投诉人补正。







  ↓
  4.受理：凤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科自收到符合要求的书面投诉之日起即为受理，受理投诉之日起8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





↓
5.调查：自受理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凤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科应对投诉事项逐条审查。





	            ↓6.投诉处理：凤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监督科应当在受理书面投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经过投诉处理小组集体决策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作出后及时告知相关供应商，并将投诉处理结果在指定媒体上发布公告。

